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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三民補習班 

10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模擬試題 

全四頁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財稅行政 

科  目：稅務法規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注意：可以使用電子計算器。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王一服務於國內某私人公司，其妻李二在銀行上班，育有一子一女，長子王二就讀國立大
學一年級，長女王三就讀高中一年級，王一並扶養其父王大，年 78 歲，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王一一家人於 105 年度的所得資料如下： 

王一：薪資 880,000；投資國內某上市公司記名股票，分配股利淨額為 16,500，可扣抵稅
額為 3,500；在香港之房屋一棟，租金收入合計為新台幣 200,000；購買國內銀行發
行之可轉讓定期存單利息收入為 32,000；台灣銀行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100,000。 

105 年 3 月 5 日王一出售自用住宅一棟，房屋為 102 年 1 月 2 日買進，成本及取得、
持有期間的改良、移轉的費用（不含土地），共為 4,920,000（含持有期間的房屋稅
及大樓管理費共計 70,000），房屋出售價款（不含土地）為 6,850,000。 

李二：薪資 660,000；在國內銀行之活期存款利息 240,000；郵局存簿儲金利息 60,000； 

稿費收入為 150,000。 

王大：薪資 70,000；在國內銀行之活期存款利息 30,000。 

王二：統一發票中獎 4,000 

王三：告發檢舉獎金 20,000；稿費 30,000 

假設王一一家人採標準扣除額計算扣除額，請依據上述資料及有關所得稅法規定計算： 

（一）綜合所得總額為多少？（4 分） 

（二）免稅額為多少？（3 分） 

（三）特別扣除額為多少？（3 分） 

（四）王一採標準扣除額時，全家綜合所得淨額為多少？（3 分） 

（五）採合併申報合併計稅時，全家應納稅額為多少？（2 分） 

（六）採合併申報李二薪資所得分開計稅時，全家應納稅額為多少？（3 分） 

（七）採合併申報李二各類所得分開計稅時，全家應納稅額為多少？（2 分） 

 

 

二、境內大發公司 104 年 1 月 2 日買入房地，105 年 6 月 30 日出售（當日房地帳面價值 970

萬元），費用 20 萬元（不含土地增值稅），土地漲價總數額 50 萬元，繳納土地增值稅
10 萬元，應如何計算其 105 年度出售房地損益，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情況 1：房地出售價格 2,500 萬元（3 分） 

情況 2：房地出售價格 1,010 萬元（3 分） 

情況 3：房地出售價格 980 萬元（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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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商大明臺灣分公司 108 年度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為 1,000 萬元，惟海外總公司當年度另
出售 1 筆 105 年度取得的境內房地，售價 5,000 萬元，出售時房地帳面價值 4,600 萬元，
土地漲價總數額 100 萬元，土地增值稅 20 萬元，試求該分公司 108 年度 

（一）房地交易所得額為多少？（3 分） 

（二）房地課稅所得額為多少？（3 分） 

（三）營利事業所得稅合併報繳的應納稅額為何？（3 分） 

 

四、承上題，美商大明臺灣分公司的海外總公司若出售房地年度為 105 年度、土地漲價總數額 0

元，該分公司 105 年度核計的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為 1,000 萬元，試求該分公司 105 年度 

（一）房地交易所得額為多少？（3 分） 

（二）房地課稅所得額為多少？（3 分） 

（三）營利事業所得稅合併報繳的應納稅額為何？（3 分） 

 

五、江惠係王如公司之關係人，已知該公司民國 105 年度關係人之利息支出合計數為 700,000

元，當年度每月平均各關係人之負債合計數為 70,000,000 元，當年度每月平均業主權益合
計數為 20,000,000 元，試計算王如公司當年度不得列為費用數額為多少？（3 分） 

乙、選擇題部分（50 分）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 25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01.營利事業之下列所得，何者應計入營利事業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A)營利事業持有短期票

券利息所得 (B)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

之股利淨額 (C)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盈餘淨額  

(D)營利事業因接受個人贈與而取得之財產 

02.依所得稅法規定，在一般情況下，夫妻個別有所得應如何申報綜合所得稅？(A)可以採各類

所得分開計稅、分開申報之方式 (B)夫妻只有薪資所得可以分開計稅，其餘所得須合併計稅 

(C)可以採各類所得分開計稅，但仍需合併申報 (D)夫妻可以自由選擇分開申報或合併申報 

03.下列有關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扣除之敘述何者有誤？(A)個人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

捐贈者，得於申報所得稅時，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 (B)每一申報戶可扣除之政治捐贈總

額，不得超過當年度申報之綜合所得總額 20%，其總額並不得超過 20 萬元 (C)對政黨之捐

贈若該政黨於該年度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

舉推薦候選人之得票率未達 2%者，不適用之。如其為新成立之政黨，以下次選舉之年度

得票率為準 (D)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

20%為限，並與政治捐贈金額各自獨立 

04.楊過先生為中華民國國民，現年 31 歲，任職甲公司，105 年度的薪資所得 80 萬元，另領有

結婚補助費 5 萬元；取得短期票券到期兌償金額超過首次發售價格部分之利息所得 1 萬元；

檢舉獎金 2 萬元，大樂透中獎獎金 6 萬元，公債利息收入 3 萬元，依所得稅法規定楊過先生

應申報 105 年度的綜合所得總額為多少？(A)80 萬元 (B)82 萬元 (C)85 萬元 (D)97 萬元 

05.魔鬼島煙火公司為員工投保團體健康保險，每人每月保險費為 6,000 元，由魔鬼島煙火公

司負擔保險費，以被保險員工為受益人，下列何者正確？(A)全部視為對員工之補助費，轉

列員工所得 (B)每人每月保險費超過 2,000 元部分應轉列員工薪資所得 (C)每人每月保險

費超過 2,400 元部分應轉列員工其他所得 (D)全數認定為公司保險費，無須轉列員工所得 

06.黃雙雙為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105 年度有一筆由保險公司支付之年金保險給付新臺幣（以

下同）3,500 萬元，該張保單之要保人為其母，保險期間開始日為 97 年 3 月 18 日，則依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及其相關規定，其應計入 105 年度個人基本所得額之金額為若干元？

(A)0 元 (B)170 萬元 (C)500 萬元 (D)3,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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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出售下列何種金融投資商品之所得，可能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A)國內公司發行之公開募集基金 (B)國內未上市公司發行之公司債 (C)國外公司發行之

連動式債券 (D)依我國金融資產證券化規定發行之受益憑證 

08.下列敘述何者有誤？(A)依所得稅法規定，委託人為營利事業之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全

部屬於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變更為非委託人者，由變更後受益人將其享有信託利

益之權利價值，併入變更年度之所得額，依法課徵所得稅 (B)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規定，保險業經營專屬本業、非專屬本業及再保費等收入之營業稅稅率分別為 5%；5%；

1% (C)甲公司委託乙公司管理處分信託財產，雙方訂定他益信託契約，受託人乙公司於信

託關係結束後，依信託契約將委託財產移轉與受益人丁公司時，應課徵營業稅 (D)營業人

短漏開統一發票經查獲者，除補稅外，按所漏稅額處 10 倍以下罰鍰 

09.假設甲公司進口洋菸完稅價格為 500,000 元，關稅 69,000 元，菸酒稅 5,900 元，菸品健康

福利捐為 5,000 元，依營業稅法規定，甲公司應繳納多少元的進口營業稅？(A)25,000 元 

(B)28,450 元 (C)28,745 元 (D)28,995 元 

10.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有關遺產稅及贈與稅申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被繼承人死

亡遺有財產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 6 個月內，向就近的國稅局稽徵所依

規定辦理遺產稅申報 (B)贈與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應於

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 30 日內，依規定辦理贈與稅申報。具有正當理由不能如期

申報者，應於 30 日限期屆滿前，以書面申請延長之。申請延長期限以 2 個月為限 (C)被繼

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在中華民國境內

遺有財產者，應向在臺住所所在縣市之主管稽徵機關辦理遺產稅申報 (D)同一贈與人在同

一年內有兩次以上依規定應申報納稅之贈與行為者，應於辦理後一次贈與稅申報時，將同

一年內以前各次之贈與事實及納稅情形合併申報 

11.某甲將 5,000 萬元存款信託與某銀行，期間 20 年，約定受託人每年支付 100 萬元予其子，

期滿時剩餘信託財產歸屬某甲。信託開始時，郵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利率為 2%，則依遺產

及贈與稅法規定計算之贈與總額為多少元？（提示：2%，20 年，1 元之複利現值為 0.673、

年金現值為 16.351） (A)5,000 萬元 (B)3,364 萬 9 千元 (C)2,000 萬元 (D)1,635 萬 1 千元 

12.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地價稅累進課徵之規定超過累進起點地價未達五倍者，就其超過部

分課徵千分之十五 (B)配偶間相互贈與之土地，土地增值稅得申請不課徵 (C)依土地稅法

規定，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勞工宿舍，自動工興建或取得土地所有權之日起，其用地之

地價稅適用千分之十稅率計徵 (D)依土地稅法所稱公告土地現值，係指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依平均地權條例規定公告之土地現值？ 

13.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依土地稅法規定，因區段徵收完竣而領回之抵價地，於第一次移轉

時，其計算漲價總數額之原地價應以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際領回抵價地之地價為準 (B)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在保留期間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離者，免徵地價稅  

(C)某甲所有土地之申報地價總額，超過當地累進起點地價五倍至十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

徵之地價稅稅率為千分之二十五 (D)受託人乙依信託契約將受託之建地移轉給歸屬人丙，

不課徵土地增值稅 

14.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甲夫將其名下土地贈與乙妻，乙妻又將該土地賣給丙友人，則甲乙

間之移轉，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乙丙間之移轉，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B)依土地稅法規定，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設定典權時免徵土地增值稅 (C)依房屋稅條例規定，房屋稅每年徵收

一次。對新建、增建或改建之房屋，於當期建造完成者，按月比例計課，未滿一個月者不

計 (D)以上皆是 

15.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稅率千分之十 (B)依土地稅法規定，以土

地為信託財產，信託利益之受益人為委託人者，其地價稅之計算，該土地應與委託人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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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所有之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 (C)依房屋稅條例之規定，房屋

稅之徵收率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規定 (D)土地稅法所稱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之「公共

設施」，係指道路、自來水、排水系統、電力 

16.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買賣契稅為其契價百分之六 (B)受重大災害，毀損面積佔整棟面積

三成以上不及五成之房屋免徵房屋稅 (C)主管稽徵機關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收件之日起

七日內，核定應納土地增值稅額，但申請按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之案件，其期間得延長

為二十日 (D)依契稅條例規定，甲將不動產信託與乙，嗣後受託人乙依信託本旨將該不動

產移轉與歸屬權利人丙，歸屬權利人丙應申報繳納贈與契稅 

17.下列有關相當擔保之敘述何者有誤？(A)黃金，按 9 折計算，經中央銀行掛牌之外幣、核准

上市之有價證券，按 8 折計算；其計值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B)政府發行經規定可十足提

供公務擔保之公債，按到期值計值 (C)銀行存款單摺，按存款本金額計值；其他經財政部

核准，易於變價及保管，且無產權糾紛之財產 (D)以土地提供繳稅擔保時按公告現值加二

成估價；以已辦妥建物所有權登記之房屋提供繳稅擔保按房屋現值加二成估價。 

18.下列有關限制出境之敘述何者有誤？(A)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

利事業，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

計或合計之金額，個人在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上者 (B)在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應納稅捐逾法定

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所欠繳稅款及罰鍰單計或合計之金額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

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 (C)限制出境之期間，自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

境之日起，不得逾 5 年 (D)限制出境是由法務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辦理限制出境。 

19.下列有關稽徵文書送達方式之敘述何者有誤，納稅義務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者 (A)繳款書

得僅向其中一人送達 (B)稅捐稽徵機關應另繕發核定稅額通知書並載明繳款書受送達者及

繳納期間，於開始繳納稅捐日期前送達全體公同共有人 (C)稅捐稽徵機關應另繕發核定稅

額通知書並載明繳款書受送達者及繳納期間，於繳納稅捐期間內送達全體公同共有人  

(D)但公同共有人有無不明者，得以公告代之，並自黏貼公告欄之翌日起發生效力。 

20.依稅捐稽徵法規定，依法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核定徵收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

申報，其核課期間之起算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自稅捐通知送達之翌日 (B)自查得資

料核定稅捐之翌日 (C)自該稅捐所屬徵期屆滿之翌日 (D)自該稅捐所屬徵期開始之翌日 

21.依稅捐稽徵法規定，關於稅捐徵收期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徵收期間為七年，自申

報日之翌日起算 (B)徵收期間為七年，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C)徵收期間為五年，

自申報日之翌日起算 (D)徵收期間為五年，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22.依現行所得稅法規定，下列那些綜合所得稅之可扣除項目可適用物價指數調整的規定？ 

○1 免稅額○2 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3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4 薪資特別扣除額○5 標準扣除額

○6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A)○1 ○2 ○5 ○6  (B)○2 ○3 ○5 ○6  (C)○3 ○4  (D)○1 ○4 ○5 ○6  

23.王如公司總公司設於臺北市，另在日本東京設有一分公司，105 年度臺北總公司之課稅所

得額為 600 萬元，日本分公司之課稅所得額為 200 萬元，已納當地所得稅 40 萬元，請計

算該公司當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可扣抵之國外稅額為多少？(A)34 萬元 (B)40 萬

元 (C)51 萬元 (D)85 萬元 

24.信託財產於下列何種信託關係人間移轉，可能課徵贈與稅？(A)因信託行為成立，委託人與

受益人間 (B)因信託行為成立，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C)因信託行為不成立，委託人與受託

人間 (D)因信託關係消滅，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25.依所得稅法規定，下列何者在申報綜合所得稅之綜合所得總額時，不可以減除成本和費用？

○1 租金收入○2 利息收入○3 財產交易收入○4 執行業務收入○5 薪資○6 營利所得 (A)○2 ○3 ○4  

(B)○2 ○5  (C)○1 ○2 ○3  (D)○1 ○2 ○3 ○4 ○5 ○6  


